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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南京市六合区

卸甲甸南钢宾馆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０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３

，

８７５

，

７５２

，

４５７

股的

８３．９０％

。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

事长杨思明先生主持。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黄一新先生、独立董事陈传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

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监事张六喜先生、王开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

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和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４

，

４１８

，

９８０ ９３．７８％ ２９３

，

３００ ６．２２％ ０ ０

是

８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

、

监事薪酬及独立

董事津贴情况的报告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

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关于制订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

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４

关于增补第五届董事会两名董事的

议案

累积投票制

：

徐路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票

，

王加夫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票 是

１５

关于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３

，

２５１

，

７８４

，

７３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载有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2012－023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14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4

月

19

日

-4

月

2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4

月

19

日下午

3:00

至

2012

年

4

月

20

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杭州市东新路

245

号）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南平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40,497,401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85.0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0,44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5.00%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7,4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

。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二、《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三、《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四、《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475,1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3％

，反对

6000

股，弃权

16,300

股。

五、《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六、《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75,1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3％

，反对

6,000

股，弃权

16,300

股。

七、《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八、《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0,412,88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86％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回避

270,074,420

股。

关联方股东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和金润（香港）有限公司回避了本项议案的审议和表决。

九、《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十、《关于增加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9,800

股，弃权

300

股。

十一、《关于为公司产品销售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的回购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9,800

股，弃权

300

股。

十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9,800

股，弃权

300

股。

十三、《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9,800

股，弃权

300

股。

十四、《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十五、《关于增补鲁尚毅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0,487,301

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99.997％

，反对

6,000

股，弃权

4,100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虞文燕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

杭锅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12-012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04

月

20

日下午

14

：

30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

号中国有色大厦

6

层

611

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涛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7

人，代表股份

354,756,9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2733%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315,268,2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225%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62

人，代表股份

39,488,61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1508%

。

2

、出席会议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

2012

年

04

月

13

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

1

）审议《关于北京中色建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98,330,277

股，反对股份

23,100

股，弃权股份

760,774

股，同意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2091%

。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集团，关联方董事王宏前回避表决。

（

2

）审议《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抚顺红透山矿业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98,291,692

股，反对股份

22,800

股，弃权股份

799,659

股，同意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1702%

。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集团，关联方董事王宏前回避表决。

（

3

）审议《关于蒙古鑫都矿业有限公司与新扬贸易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98,250,862

股，反对股份

22,800

股，弃权股份

840,489

股，同意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1290%

。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集团，关联方董事王宏前回避表决。

（

4

）审议《关于本公司与中国有色集团等

9

家公司

201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98,246,862

股，反对股份

23,100

股，弃权股份

844,189

股，同意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1250%

。 关联方股东中国有色集团，关联方董事王宏前回避表决。

（

5

）审议《关于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与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股份

294,335,340

股，反对股份

22,600

股，弃权股份

803,436

股，同意股份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7201%

。 关联方股东万向资源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关军、刘颖

3．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4

月

20

日

� � �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８

、

２０００５８

证券简称：深 赛 格 、深赛格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七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四）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群星广场

Ａ

座

３１

楼公司大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王立董事长

（七）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第十七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和《深

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七次（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和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次会议的议题及议案的相关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４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９５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４４．４０ ％

；

Ｂ

股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１．５７％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９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２３０

，

０３２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３０．７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２３７

，

３７１

，

４６６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４４．０９ ％

。 ；

Ｂ

股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１．５６６％

。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５

人，代表股份

１

，

６５０

，

９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１０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３４

人、代表股份

１

，

６４８

，

９６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的

０．３ ％

。 ；

Ｂ

股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理人

１

人、代表股份

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的

０．０００８ ％

。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以普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１３５

，

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１９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２６

，

５６０ ０．１８

与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１７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２６

，

５６０ ０．１８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１０３

，

１３２ ９９．６８ ３９７

，

３００ ０．１６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４４

，

５６６ ９９．６８ ３９５

，

３００ ０．１７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

，

１３５

，

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６５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０４７

，

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３６５

，

１００ ０．１５ ４６８

，

０６０ ０．１９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７７１

，

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

，

５００ ２．２７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６

》，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母公司利润和合并利润存在较大差

异。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利润分配以母公司为主体进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依据母

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进行的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９２

，

８３２

，

７８５．５８

元人民币，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３７

，

９８９

，

５１９．０２

元人民币，本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４５

，

１５６

，

７３３．４４

元人民币。 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０５４

，

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４６２

，

６００ ０．１９ ３６３

，

５６０ ０．１５

与会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８３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７３

，

１００ ０．１６ ３６３

，

５６０ ０．１５

与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７７１

，

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８９

，

５００ ２．３２ ０ ０．００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 会 全 体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１３５

，

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６５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 表 决 情

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会的

Ｂ

股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七）审议并通过了《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１３５

，

３３２ ９９．６９ ３６５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８５８

，

５６６ ９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会议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年报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为

４５

万元人民

币，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０４７

，

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３６５

，

１００ ０．１５ ４６８

，

０６０ ０．１９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７７１

，

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

，

５００ ２．２７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内控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为

２５

万

元人民币，公司不承担审计期间的差旅费、住宿费。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２

，

０４７

，

８３２ ９９．６６ ３６５

，

１００ ０．１５ ４６８

，

０６０ ０．１９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８０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７７１

，

０６６ ９７．６８ ２

，

０００ ０．０５ ８７

，

５００ ２．２７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修改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

关于公司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的议案》

为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曾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

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以下简称“《原议案》”，同意公司选择适当的

时机进行低风险短期理财。 为更好地做好资金的理财工作，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情

况和各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资料，现将原有关理财事宜修改如下：

１．

购买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伍亿元人民币（含伍亿元）［《原议案》金额为贰亿元人民

币（含贰亿元）］购买中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在不超过前述额度内，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三年之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２．

购买的产品类型：由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原议案》为中

国银行、工商银行）发行的、期限在一年之内（《原议案》为六个月以内）的保本保息债券型理财产品。 预期年

化收益率在

３．５％－６．５％

之间。

３．

购买的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不超过三年。

４．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５．

为控制风险，公司不得购买以二级市场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的银行理财产品。

６．

会议同意董事会在上述决议事项范围内，授权公司总经理进行具体的项目决策，由公司管理层具体

实施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１

，

８５４

，

８３２ ９９．５８ ６５２

，

６００ ０．２７ ３７３

，

５６０ ０．１５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８３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３６３

，

１００ ０．１５ ３７３

，

５６０ ０．１６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５７１

，

０６６ ９２．５０ ２８９

，

５００ ７．５０ ０ ０．００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

会议同意将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由目前的每年

６

万元（含税）提高到每年

１０

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

代表股份

①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②

比例

％

② ／①

股数

③

比例

％

③ ／①

股数

④

比例

％

④ ／①

与会全体股东

表决情况

２４２

，

８８０

，

９９２ ２４１

，

９３５

，

３３２ ９９．６１ ９２８

，

６６０ ０．３８ １７

，

０００ ０．０１

与 会 的

Ａ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２３９

，

０２０

，

４２６ ２３８

，

２７６

，

７６６ ９９．６９ ７２６

，

６６０ ０．３０ １７

，

０００ ０．０１

与 会 的

Ｂ

股 股

东表决情况

３

，

８６０

，

５６６ ３

，

６５８

，

５６６ ９４．７７ ２０２

，

０００ ５．２３ ０ ０．０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肖兰 、刘方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

载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969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16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德国

Odersun AG

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7

日披露了《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

股公司德国

Odersun AG

公司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提示性公告》（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

本公司

4

月

19

日从德国

Odersun AG

公司（以下简称

"Odersun

公司

"

）发给本公司的电子邮件中获悉，原

破产管理人在得到

Odersun

公司监事会同意之后，决定终止自主管理。 柏林法院根据德国破产法的规定，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正式批准

Odersun

公司终止自主管理， 法院指定

Wienberg und Wilhelm

公司作为破产管理

人，

Odersun

公司正式进入由破产管理人管理下的破产程序。

由于

Odersun

公司已正式进入破产程序，由此将导致本公司形成投资损失。 本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的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０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宝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提供担保。

贷款人（即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

借款人（即债务人）：宝鹏公司

担保人：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整。

该担保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按照中国证监会《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笔担保经全体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宝鹏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鸿基东港大厦（鸿基座）二十五层

法定代表人：陈汉忠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国内货运代理；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持有宝鹏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宝鹏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１９．８２ ９１６．２０

负债总额

５５７．４８ ６２８．５３

净资产

２６２．３４ ２８７．６６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２９．７０ ８．４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２．９１ ２５．３２

净利润

１２１．９１ １８．９９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宝鹏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深圳八卦岭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借

款期限为

２

年。 本公司同意为该项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宝鹏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符合公司的

利益，亦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保额累计为

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局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1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26

楼

4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

10:00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固喜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

206,928,6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7.6237%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固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和《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授权签署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申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2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3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为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4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授权为上海合冠供应链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5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6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7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8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增加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交易市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9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参与发行深莞

2012

年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6,928,6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三位独立董事分别进行了述职，并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述职报告对公司各位独立董事在

2011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的独立意见及维护股

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林青松 汪旖

3

、结论性意见：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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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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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

2012-012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经

2011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同意， 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作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2011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 相关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10

月

23

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2

年

4

月

20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中的

3,000

万元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目前，本次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提前归还。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